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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加工技术专业校企合作协议书

南皮职教中心

甲方： （以下简称企业）

乙方：南皮职教中心（以下简称学校）

一、合作目的

充分利用企业对人才的需求，结合学校丰富的专业和充足

的人力资源，校企之间开展全方位、深层次、多形式的人才培

养合作。通过校企合作或“订单式”培养达到：一、能够为企

业定向培养生产一线后备专业技术和基层岗位管理人才，稳定

地为企业输送后备人才；二、结合企业提供的工作岗位，学校

建立一批固定的实践、就业基地；三、通过实习，使学生积累

更多的实践操作技能和经验，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工作

技能，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，实现企业、学生和学校之间的三

赢。

二、合作模式

以合作办学模式为主，通过与合作学校联合开办“冠名

班”，实行工学结合的“订单式”定向培养模式。

招生前企业与学校签订合作办学协议，开设“冠名班”，

录取时由企业委托学校与学生、学生家长签订培养协议。录取

与学生综合测评成绩挂钩，实行招生与定向人才培养相结合，

实习与就业一体化。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实训标

准；学生的基础理论课由学校负责完成，专业理论及实训课由

学校和企业共同完成，学生的实训（实习）在企业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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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职能职责

1．企业人力资源部负责校企合作协议的起草与签订，负

责与合作学校的沟通与协调，协助学校开展“冠名班”学生招

生、教学计划及课程编排工作，负责组织学生进入企业、实习

（实训）管理以及学生毕业后转正工作。

2．企业生产部门负责学生实习期间的培训和工作安排，

协助人力资源部对学生进行管理。

3．企业工艺、安全、质保部门负责 “冠名班”学生在企

业的教学工作，开展实践技能培训。

4．学校负责招生和学生在校期间的教学和管理，办理录

取、毕业、

实习（就业）协议等手续，负责培养出符合企业要求的合

格毕业生，协助企业进行实训（实习）期间的学生管理和指导

工作。

四、合作办学实施方案

校企合作办学是一个贯穿招生、教学、实训、就业整个过

程的系统工程，每个环节都需要企业和学校的通力合作，充分

发挥合作办学的优势，加强各个环节的管理、考核和激励，保

证合作办学的效果，避免流于形式。

1．办学形式

企业和学校双方签订合作办学协议，实行“订单式”培养，

开设“冠名班”，双方原则上开展“工学交替”办学模式，即

学校负责完成学生三年学习期间的理论教学及专业基础训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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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负责安排学生的实训（实习）。“冠名班”学生的实习时

间原则上为一年。

2．招生管理

企业和学校共同负责“冠名班”学生的选拔工作，由学校

组织学生报名，经校企双方面试最终决定人选。“冠名班”的

招生应根据企业的用工特点，招收企业所需的有培养潜质的学

生，具体招生条件如下：

入学新生或在校学生中选择，择优录取。品行端正，无违

纪违法记录；身高：男生 160cm 以上，女生 150cm 以上；裸眼

视力不低于 0.8，无色盲，五官端庄，无传染性疾病，身体健

康；积极向上，能吃苦耐劳（可根据企业的需求提高招生要

求）。

“冠名班”学生选拔完成后，由学校与学生、学生家长签

订培养协议，明确学生今后在学习、实践及就业方面的方向和

安排，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归属感，明确就业方向。

3．教学管理

教学安排应将学生的专业学习与企业的用工需求相结合，

在学生学习专业课程的同时，考虑到企业需求和学生今后就业

方向，增加一些与企业、产品及岗位密切相关的课程，提前让

学生了解企业、熟悉产品。

教学计划安排

“冠名班”学制为三年，采取“工学交替”的办学模式。

学生第一学年在学校接受基础课程学习，第二学年的下学期

（第四学期）到企业顶岗实习半年，第三学年上学期（第五学



4

期）学生回校进行专业课程学习，第三学年下学期（第六学期）

学生再到企业进行顶岗实习（实训）。

课程设置

“冠名班”的基础理论课程编排由学校负责安排，专业课

程安排需根据企业实际增加与企业及岗位密切相关的内容，由

企业和学校共同完成。其中根据企业需要安排的专业课程（具

体课程安排由校企双方协商确定）有：

1 专业理论课程（通用课程）：

2 专业实践课程（与企业关联的专用课程）：

学校在编排教学计划时，需保证“冠名班”学生专业课程

的课时，

特别是专业实践课程的课时，具体课时由学校根据实际情

况与企业协商确定。

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由学校老师负责授课，专业实践课程

可采取以下方式进行：学校派教师到企业学习 1～2 个月，企

业按照专业实践课程内容安排技术专家对老师进行培训，使老

师具备独立讲授专业课程的能力，然后回学校为“冠名班”学

生授课。

实习安排

“冠名班”采取“工学交替”的办学模式，应保证学生在

企业的实习时间原则上为一年，实习时间原则上安排在第二学

年的下学期（第四学期）和第三学年的下学期（第六学期），

实习地点原则上安排在企业制造、销售等部门，第四学期的实

习岗位原则上以企业生产一线操作岗位为主，在进行第六学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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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实习前，企业先对“冠名班”学生进行招聘选拔，选拔一批

优秀学生到技术岗或管理岗进行顶岗实习，没有被选拔上的

“冠名班”学生到企业生产一线实习，择优录用。

学生实习（实训）期间由企业和学校共同管理，原则上实

习期间学校应委派 1-2 名带队教师全程跟随，企业负责带队教

师食宿和生活补助，并安排带队教师参与一定生产实践活动。

带队教师应做好与企业的沟通以及学生的管理工作。企业人力

资源部建立学生实习（实训）档案，制定实习期间的考核方案，

对学生实习（实训）期间的表现进行全程跟踪和考核，做好与

学校、学生以及生产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。

考核和激励

为加强对“冠名班”学生的管理和培养，提高教学和实训

的成效，

真正培养出符合企业要求的一线后备技能和管理型人才，

在学生学习和实习期间需要制定相应的考核和激励措施。

①优秀毕业生毕业转正后优先安排在重要和关键技能岗位

工作，并享受优先推荐到其他部门工作的机会。

②学生每学期二门专业课程不及格的将予以淘汰，产生的

名额空缺可在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生中公开选拨。

③学生在校学习或在公司实习期间必须严格遵守学校或企

业的各

项规章制度，若有严重违纪现象发生，将取消其“冠名班”

学员资格，并终止其实习。



6

④实习（实训）待遇享有与甲方正式员工同工同酬和相应

福利。

⑤具体实习时间由校企双方协商共同确定。

4．就业安置企业享有“冠名班”学生的优先招聘权，

“冠名班”学生毕业前，在企业未对“冠名班”学生招聘前学

校不得推荐学生到其他企业就业。经双向选择，学生被企业招

聘录取，将与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，定岗定薪。未能取得毕

业证书的学生需延长实习时间，直至取得毕业证书后才能与企

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。

五、“冠名班”组建规划

根据企业目前的实际情况及用人需求，结合学校的教学安

排和选拔情况，拟组建“冠名班”_ _个（50 人/班），计划招

收 人。

六、其他

1.校企双方互为实习（就业）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挂牌。

2.订单式培养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，由工作小组本着友

好的原则协商解决；如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，双方同意在甲

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。

3.如遇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因素终止本协议，双方均应提前

三个月通知对方。

4.合同期限：本合同从 年 月至 年 月止。

5.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；如有其它未尽

事宜，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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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（盖章）： 方（盖章）：

甲方（签名）：

乙 方 （ 签

名）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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